
 

   

 

 

 

 

 

适用于在县内企业单位工作的所有劳动者的（包含定时工、临时工等）“静

冈县最低工资”得到改正，自 2025 年 11 月１日起成为“每小时 1097 日元”。另

外，针对特定产业制定了特定（产业类别）最低工资。 

咨询：静冈劳动局赁金室 054-254-6315 

   或附近的“劳动基准监督署” 

担当：商业劳政课  054-354-2430 

 

翻 译 

静冈市  国际交流课 

摘录：静冈气氛 12 月号 


